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延安东路 700 号港泰广场 12A   邮编 200001   电话 53851133   传真 53850263 

 

关于取消部分附加费和调整文件费的通知 
 

致广大订舱客户 

 

接总部通知，从 2015 年 11 月 7 日起（以船期表为准），我司将取消上海港

出口货物部分附加费，并调整文件费，具体如下： 

 

1.韩国航线 

取消 EBS & CIC 

 

2.日本航线 

取消 GBF 

 

3.东南亚航线 

取消 EBS & CIC 

 

4.所有航线 

文件费（DOC）费率由 RMB500/票调整为 RMB450/票 

 

特此通知！ 

 

兴亚船务（中国）有限公司 

2015/11/2 

 


